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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威科电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威科电子”）与林海立、罗凤、刘伟和郝立志于上海市共同签署了

《关于泓林微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由威科电子、林海立、罗

凤、刘伟和郝立志，对泓林微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林微”）

以货币方式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人民币 4,000 万元。其中，威科电子以货币方

式增资 2,250 万元；增资后，威科电子占泓林微注册资本的 45%，系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除威科电子外，《增资协议》的其他签订主体包括林海立、罗凤、刘伟和

郝立志。 

1. 林海立，男，住所为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 

2. 罗凤，女，住所为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 

3. 刘伟，女，住所为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 

4. 郝立志，男，住所为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 

5.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泓林微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339226447H 

3、住所：昆山开发区西江路 188 号 11 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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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林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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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4 1,653 

负债总额 767 768 

净资产 747 885 

 

 

（单位：万元） 
2018 年度 

（经审计）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27 1,352 

净利润 25 19 

 

11、本次增资完成后泓林微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泓林微不存在为他人提

供担保或财务资助的情形；泓林微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

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原股东（即林海立、罗凤）均已书面同意放弃其各自因

本次增资而享有的任何优先认购权；泓林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威科电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 1：林海立  乙方 2：罗凤 

丙方：泓林微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丁方 丁方 1：郝立志  丁方 2：刘伟 

1、经各方协商确定，泓林微本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即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根据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威科电子同意以

货币增资 2,250 万元整，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45%；林海立以货币增资 795

万元，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33.5%；罗凤以货币增资 205 万元，占增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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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的 6.5%；刘伟以货币增资 600 万元整，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12%；郝立志以货币增资 150 万元，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的 3%。 

2、泓林微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威科电子有权推荐 3 名董事，乙

方和丁方合计推荐 2 名董事；公司的董事长（即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威科电子

推荐的董事担任。泓林微于本协议签订日后的 20 日内完成董事改选的相关程序

和工商登记。乙方和丁方应认可威科电子推荐的董事人选；威科电子推荐的董

事辞职、被罢免等造成空缺，应当由威科电子知悉其辞职或被罢免之日起三（3）

个工作日内重新推荐。 

3、公司不设监事会，威科电子有权提名监事人选。乙方和丁方应认可威科

电子推荐的监事人选；威科电子推荐的监事辞职、被罢免等造成空缺，应当由

威科电子知悉其辞职或被罢免之日起三（3）个工作日内重新推荐。公司财务总

监由威科电子推荐的人选担任，乙方和丁方应认可威科电子推荐的人选。 

4、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规定，或者

其履行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件或方式，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

担违约责任。各方均有违约的，则应当相应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5、乙方和泓林微应促使协议规定的威科电子增资款支付条件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得以实现。如先决条件未能如期完全满足或被适当豁免，威科电子有

权书面通知协议其他方终止本协议。 

6、合同的生效条件与生效时间：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并盖章后生效，生效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14 日。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泓林微是国内技术领先的基站天线及射频器件供应商，在射频芯片的建

模和仿真，毫米波通讯用射频器件的（SiP/AiP）系统级封装与测试等领域已具

备成熟的技术。泓林微主营业产品包括无线射频核心模组、器件和基站天线，

业务体系完备，可与上市公司形成产业协同、业务协同和人员协同，产品具有

较强的扩展和延伸能力。 

2、泓林微拥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公司创始人林海立先生，获得上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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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博士学位(包括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等)，师从上

海交通大学射频和毫米波领域的权威专家毛军发院士。其他团队成员还包括博

士后、博士、海外归国人才等，核心成员有在华为、谷歌等大型公司任职多年

的履历，并先后主持、研究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装备预研项目等重点

研发课题。 

3、泓林微在射频器件研发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成功供货各大航天、电子、

兵器等军工研究所；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3 项，产品可应用

于 5G 通讯/6G 卫星通讯、智能手机、无人机、物联网、汽车等多个民用领域以

及雷达、探测等军用领域。 

4、投资完成后，公司内部产业协同效应继续增强，上市公司将形成集高频

材料和射频器件研发与设计的高频通讯产业链，提高公司在 5G 通讯和卫星通讯

领域核心器件的竞争实力。 

（1）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内部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泓林微可与威科射

频、威科电子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应，将在 5G/6G 通信领域的研发、生

产、封装和测试上开展全面合作、协同发展。由威科射频提供高频材料，泓林

微进行芯片设计、功能应用开发和 SiP 封装设计，威科电子形成封装测试和最

终产品销售。 

同时泓林微研发团队在微波通讯、射频领域的研发实力和公司的天线产品，

对于武汉导航院开发卫星通讯、星空互联网的相关产品提供天线和技术支持，

可以提高公司在星空互联网领域的产业协同效应。 

（2）本次投资完成后，泓林微的资产规模达到了华为一级供应商的要求，

泓林微将密切与华为合作，尽快将泓林微提升为华为的一级供应商（自 2018 年

中美贸易摩擦后，泓林微已经成为华为的二级供应商）。 

（3）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计划打造 5G 通讯领域内具有产业运营能力的

亚毫米波/太赫兹材料特性和天线测试平台；利用自身的技术积累和研发成果，

打造支持毫米波天线阻抗及辐射特性测试平台，平台建成后可以承接华为及其

它重要客户的设备测试和材料特性测试，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与包括华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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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通讯设备生产商的密切合作。 

六、投资风险分析 

本次威科电子与产业技术团队合作，对外投资泓林微并控股，符合公司发

展及战略规划需要，但仍然面临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

风险。公司与其他股东将积极完善泓林微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

作机制的建立和运作，明确其经营策略，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有效的监

督机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七、备查文件 

《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